
因参与传染病防治工作致病、致残、死亡人员的补助、抚恤

基本信息

办理材料目录

事项类型 行政给付 办件类型 即办件

实施主体 长子县卫生健康和体育局 行使层级 县级

承诺办结时限 1 个工作日 法定办结时限 1 个工作日

是否收费 否
到办事现场次

数
0 次

咨询方式 0355-8322339

监督投诉方式 0355-8322339

办理时间 周一至周五（节假日除外）：8：00—12：00， 15：00—18：00

办理地点 长子县东大街 304 号

材料名称 材料填写样本 来源渠道 纸质材料 材料必要性

暂无申请资料 暂无申请资料.doc 其他 1 份 非必要

http://gjzwfw.www.gov.cn/fwmh/item/downloadfile.do?fileurl=/filedata/converge/P32/attr_file/item/62ba5adb13db40aabbf1ce47e4f1558d.doc&name=62ba5adb13db40aabbf1ce47e4f1558d.doc


办理流程：

受理条件：

【法律】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》

第十一条第二款 对因参与传染病防治工作致病、致残、死亡的人员,按照有关规定给予补助、抚

恤。

【规范性文件】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传染病防治人员安全防护的意见》（国办发〔2015〕1

号）


